
天津捷鹏航空科技有限公司“3· 7”

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2021 年 3 月 7 日 13 时 30 分至 16 时 40 分，位于天津滨

海高新区明新路 10 号的天津捷鹏航空科技有限公司（租赁

在中安(天津)航空设备有限公司院内，以下简称“捷鹏公司”）

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事故造成一人死亡。截至目前，直

接经济损失（不含事故罚款）970514 元人民币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

《天津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经高新区管委会

批准，成立了由应急局、总工会、公安部门组成的天津捷鹏

航空科技有限公司“3·7”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（以下

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请监察部

门派员参加。

2021 年 6 月 24 日，事故调查组完成事故调查、报告撰

写等工作，经事故调查组审议通过事故报告，并按期报高新

区管委会批复，6 月 25 日，高新区管委会批复完成事故调查

报告。

6 月 28 日，高新区应急局行政处罚立案，并于 7 月 19

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后捷鹏公司申请行政复议，高新区

管委会驳回捷鹏公司行政复议申请。由于行政相对人拒绝缴



纳罚款，高新区应急局向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申请行政强制执

行，滨海新区法院在审理期间内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其他

可供执行财产线索，2023 年 5 月 19 日作出终结本次执行程

序的司法裁定。

该企业在事故发生后已搬离高新区，在我区内停止经营

(详见附件）。

天津捷鹏航空科技有限公司“3·7”

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



附件：



企业已搬迁的现场照片（拍摄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）


